预付款担保函

保函编号：         
致：                    （发包人名称）：

根据你方与有限公司（承包人名称，以下称“承包人”）于/年/ 月签订的电梯工程               》（以下简称“合同”），承包人应按约定的金额向你方提交预付款保函。我方愿意为此向你方提供见索即付的保函作为担保。

1. 担保金额人民币（大写）            （¥            ）。

2. 担保有效期自本保函签发之日起生效至     年     月   日止失效。

3. 在本担保有效期内，我方承诺，我方在收到你方发出的书面索赔通知及本保函原件后 7个工作日内按照书面索赔通知中载明的金额无条件向你方支付相应款项，最高不超过担保金额，无须你方出具证明或陈述理由。前述书面索赔通知应在保函有效期内送达我方，逾期送达的，我方无赔付义务。

4. 本保函自我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保函专用章之日起生效。本保函到期后，无论正本是否退回我方，该保函自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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